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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突破與關係的復和生命的突破與關係的復和生命的突破與關係的復和生命的突破與關係的復和 

日期：2013年 10月 13日 鄭文選牧師 

經文：創卅二~卅三（讀經：創卅二） 

【引言】 

親愛的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們要繼續看雅各的故事。上次我們提到如何處理困

難的人際關係，還記得有哪四個原則嗎？1.忠實強於驚恐。2.公開處理強於暗中謀算。

3.小心地確認自己是和上帝站在同一邊。4.不要報復，報復會把自己推入險境。那是

雅各處理與拉班的關係，所帶給我們的教訓。今天，我們要看一個更困難的狀況，就

是雅各與哥哥以掃的關係，他們的關係不只是困難與緊張而已，而是決裂與仇恨。如

果大家留意，會發現上述四個原則同樣適用，但這個故事將重點集中在一個關鍵（比

較接近上述的第三點），就是生命的突破。今天講道的題目是「生命的突破與關係的
復和。」 

我們先一起禱告。 

【本文】 

一一一一、、、、雅各嚇死了雅各嚇死了雅各嚇死了雅各嚇死了！！！！ 

創卅二：7a「雅各就甚懼怕，而且愁煩。」說得白話通俗一點，就他嚇死了。請

問「雅各怕什麼？」怕死！他打發人去對哥哥說，「你的僕人雅各這樣說：『我在拉班

那裡寄居，直到如今。我有牛、驢、羊群、僕婢，現在打發人來報告我主，為要在你

眼前蒙恩。』」（創卅二：4b-5）雅各這樣做，相當程度是承認以掃「長子」的身分地

位。因為在古代近東，長子要負責保護整個家族，照顧弟妹。雅各向哥哥報告財產，

是要表達：我不會造成你的負擔。當僕人回來報告說，以掃帶著四百個人前來，他看

僕人的臉色就知道以掃來者不善；他嚇壞了，他怕以掃殺了他全家。創卅二：11雅各

禱告說：「求祢救我脫離我哥哥以掃的手；因為我怕他來殺我，連妻子帶兒女一同殺
了。」 

他想出了兩個對策，第一個顯示出他嚇慌了，腦袋不太能運作，他把「那與他同

在的人口和羊群、牛群、駱駝分做兩隊， 8 說：『以掃若來擊殺這一隊，剩下的那一

隊還可以逃避。』」（創卅二：7b-8）但這根本沒有用，因為雅各分兩隊，以掃也可以

分兩隊，你一隊要逃，以掃也可以分人出去追。經過一點沉澱，第二個對策則再次顯

出雅各的精明幹練，就是送厚禮給以掃，而且不是一次送，而是分好幾批送。這是心

理策略。你一次全收到就只會昏一次，現在則是禮物一次比一次好，以掃收到禮物時

開心了一下，想想還是覺得要生氣時，下一批禮物又到了，這樣一次又一次，雅各企

圖製造一種「浪潮」的效果，一波一波消除以掃的恨。你看，雅各果然不是省油的燈。 

前面提到雅各怕死，怕以掃殺了他全家，那麼「雅各比較怕自己死還是家人死？」

比較怕自己死！因為禱告時，把自己放在前面。創卅二：11「求祢救我脫離我哥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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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的手；因為我怕他來殺我，連妻子帶兒女一同殺了。」但行進時，則把自己放在最

後面。創卅二：22-24a「22 他夜間起來，帶著兩個妻子，兩個使女，並十一個兒子，

都過了雅博渡口， 23 先打發他們過河，又打發所有的都過去， 24 只剩下雅各一人。」
意思是要死你們先死，雅各最關注的焦點就是：我一定不能死！ 

這樣一個怕死又決意不死的雅各，當他獨自一個人在河的這一邊時，你覺得「雅

各在想什麼？」他可能想：「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的人生怎麼會走到這樣的光景？

家人變仇人？抓了一輩子，爭了一輩子，到底爭到什麼？搶到什麼？這樣到底值不值

得？明天以掃就來了，我要怎麼度過這次難關？」 

然後突然出現一個人，來和他摔跤。對雅各來說，這時會有誰來跟他摔跤？有可

能是路人甲？一起等渡船的人？誰要跟他打架？誰知道他在這？最有可能是哥哥的

人，說不定是他哥哥。如果雅各這樣想，他摔跤一定是使盡吃奶的力氣，他一定非常

專注，他一生的奮鬥成敗都在這一戰。請問雅各打贏了嗎？ 

二二二二、、、、雅各打贏了雅各打贏了雅各打贏了雅各打贏了？？？？ 

「這場摔跤賽到底誰得勝？」大多數人認為是雅各得勝，理由是創卅二：28「那

人說：『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為你與 神與人較力，都得了勝。』」

連對方都說雅各你贏了。可是摔跤的結果是雅各扭了、瘸了，創卅二：25「那人見自

己勝不過他，就將他的大腿窩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窩正在摔跤的時候就扭了。」所

以應該是那人得勝。而且「那人見自己勝不過他」應該翻成「那人見自己還沒勝過他」。

如果這個人摸雅各一把就可以叫他瘸了扭了的話，理論上一出手就可以傷他，那麼從

晚上到黎明，雅各早就全身都殘了，所以其實是那人陪雅各玩了一晚上，現在他決定

不玩了。而當雅各發現那人一摸，他就扭了，他就知道這不是凡人，這是神自己。原

來他百米可以跑 15 秒，現在沒法兒跑了，明天必死無疑了，他被逼到了盡頭，只能

緊抓住神說：「你不給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創卅二：26 b） 

那麼神為什麼天黎明就要走了呢？「那人說：『天黎明了，容我去吧！』」（創卅

二：26 a）為什麼天一亮神就要走呢？因為神是「見光死」~~神見光你就死；人是不

能見神的面的，是會死的。所以在創卅二：30 雅各給那地方命名，「雅各便給那地方

起名叫毗努伊勒（就是 神之面的意思），意思說：『我面對面見了 神，我的性命仍

得保全。』」因此雅各在這裡緊緊抓住神，不讓神走，意思就是「如果沒有祢的祝福，

我寧可死」，意思就是「我可以什麼都不要，連性命都不要，我只要祢的祝福。」然

後神對雅各說：「你贏了！」弟兄姐妹，你若告訴 神：我除了祢什麼都不要，你就贏

了。 

原先雅各最關注的是：我一定不能死，現在則是命都可以不要，只要神的祝福。

然後神將雅各的名字改為以色列，「以色列」原文的兩個音節，分別代表「得勝」以

及「神」，意思就是神得勝。因為上帝得勝他，他就得勝；當他被上帝得勝的時候，

也就是他得勝的時候。同樣地，當我們被上帝得勝的時候，就是我們生命突破的時候，
也就是我們得勝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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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這個毗努伊勒的經歷後，雅各的生命突破了，他從抓東抓西，變成緊抓上帝。

而且第二天見以掃時，我們發現次序與雅各原來的設計顛倒了。之前他是自己在最後

面，現在則是在最前頭，創卅三：1-3「1 雅各舉目觀看，見以掃來了，後頭跟著四百

人，他就把孩子們分開交給利亞、拉結，和兩個使女， 2 並且叫兩個使女和她們的

孩子在前頭，利亞和她的孩子在後頭，拉結和約瑟在儘後頭。 3 他自己在他們前頭

過去，一連七次俯伏在地才就近他哥哥。」雅各的安排與設計，是將越不重要的放在

越前面，現在他把自己放在最前面，我們看到他的生命真的不同了，他從先保護自己，

把自己看得最重要，變成把每個家人都看得比自己重要，從讓家人冒著風險先去試試

以掃的反應，變成自己走在最前面保護他的家人。而且他一連七次俯伏在地，那不是

單純的卑躬屈膝，那是雅各透過行動告訴哥哥說，我把我偷的還給你。他承認錯誤，
歸還所欠的。他不再靠自己抓，不再耍手段欺騙，他完全地倚靠神。 

然後我們看到關係復和了。 

三三三三、、、、關係復和了關係復和了關係復和了關係復和了！！！！ 

創卅三：4「以掃跑來迎接他，將他抱住，又摟著他的頸項，與他親嘴，兩個人

就哭了。」為什麼以掃起先帶著四百人，義憤填膺地要來報仇，卻突然有這麼大的改

變呢？或許是雅各浪潮策略的送禮達到效果，也可能是雅各經過一夜的摔跤，全身衣

服破破爛爛，臉上手上腳上都是汙泥的痕跡，以掃看見這個如此狼狽的弟弟，一拐一

拐地慢慢走來，還一連七次俯伏在地，心裡的怒氣頓時一掃而空，取而代之的是憐憫

與思念之情，兄弟倆人就相擁而泣、前嫌盡釋了。但最重要的是，雅各的生命已經突
破，以致神的祝福更豐富地降臨。 

今天講道的題目是「生命的突破與關係的復和」，在這個故事中，我們發現似乎

生命的突破總在關係的復和之前，而且更是關係復和的關鍵。在我們的生活中，除了

關係的破裂帶給我們痛苦、使我們緊張懼怕外，10/10＜永恆的讚美＞靈修教材也提到

了其他的懼怕，包括家庭裡面的懼怕、經濟缺乏的懼怕、害怕黑暗、害怕未來與變遷

以及害怕聽見壞消息，但是當我們的生命有所突破，能夠更多敬畏信靠主的時候，就

能勝過這些所有的懼怕。就像雅各在毗努伊勒經歷神，他發現一件事：我甚麼都搶來

了，但是我永遠都必須躲避追殺。但當他決定只要上帝的祝福後，上帝就讓他過往的
問題困難，所有的苦毒、怨恨都得到解決。 

【結論】 

創卅二章雅各兩次遇見神，兩次改地名。前面是在哈瑪念遇見神，他生命卻沒有

改變，創卅二：1-2「1 雅各仍舊行路， 神的使者遇見他。 2 雅各看見他們就說：『這

是 神的軍兵』，於是給那地方起名叫瑪哈念（就是二軍兵的意思）。」因為只是認出

神和他的軍兵，跟你與 神摔跤，認定神在你身上的絕對主權，你所有好處都在祂那
裡，以致於你不要其他的只要神，這是兩回事。 

記得剛開始講雅各的故事，我們提到「雅各不只是一個雅各，我們的內心都有一

個雅各」嗎？我們看到神在雅各身上的工作，從他在母腹中就開始與哥哥爭奪，並且

使用欺騙的手段取得長子的名份與祝福，符合雅各名字的負面意義：「尾隨別人的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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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藉機欺騙」，到與拉班的緊張關係中，經歷上帝親自幫他奪回拉班對他的「偷、

拐、哄、騙」，體會自己名字的正面意義：「願神做你的後衛」，到這裡神幫他改名以
色列，「神在他身上得勝」，以致他經歷得勝。 

你是否也願意讓神在你身上動工摸一把，使你無法再倚靠自己，並在瘸了的軟弱

中，緊緊抓住神呢？你也願意對神說：「如果沒有祢的祝福，我寧可死；我可以什麼

都不要，連性命都不要，只要祢的祝福」嗎？願神在你我身上得勝，以致你我可以得
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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